研究生课程教学材料归档要求
研究生教学归档材料由开课单位负责保存，保存期限为7年。各二级培养单位要加强领导，落实到人，认真做好研究生教学材料归档工作。应建立专门档案室、档案柜，制作档案袋以及教学档案专用封皮（研究生院统一制定），配备存档专用U盘或硬盘。存档时须编制学期课程及培养环节存档目录并就存档情况予以备注；存档材料须配备必要标签，做到目录清晰、材料完整、签章齐全、标识明晰、摆放有序、查找方便，防护安全。部分档案材料若以电子件存档，须在存档目录中进行备注。
[bookmark: OLE_LINK1]研究课程教学归档材料包括：试卷命题计划、考试命题审批表、研究生课程考试试题或课程论文题目、试题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成绩单、研究生课程教学分析表、考场情况登记表、课程其他相关材料、研究生课程答卷（笔试答卷、口试记录、课程论文、读书报告、研究报告等）等。
1.笔试课程须提交试题、考生答卷、评分标准和参考答案、考场情况登记表。
评阅试卷时，阅卷教师应严格按试题评分标准进行评分，不漏评、漏记、错评和送分、加分；阅卷一律使用红色墨水笔，记分数字必须清楚、工整，客观题答题正确的打√，错误的打×，主观题根据评分细则作出明确标记；阅卷教师在相应位置签名；分数如有变更，阅卷教师要在成绩改动位置签名；严禁涂抹、损坏试卷并防范丢失试卷。
2.以课程论文形式进行考核的学期课程原则上须使用惠州学院研究生期末考查课程（论文等）封面模板。
3.进行口试考试时，要有师生口试记录和教师评语。
4.教师在研究生系统中录入课程成绩后，打印纸质版成绩单。
[bookmark: _GoBack]5.研究生课程教学分析表是任课老师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学期课程结课之后，任课老师须提交《研究生课程教学分析表》存档。
